
頁 1 / 3 

 

投資處 ESG(環境、社會、公司治理)評估作業要點 

 

第一條 為透過經由資產管理業務以謀取受益人與股東之最大利益，並落實盡職治理原則及遵循相

關法規，依本公司「盡職治理政策」、「永續投資政策」，訂定本作業要點。 

 

第二條 檢視投資標的公司是否適當揭露其關於 ESG 議題之資訊，或參考專業機構(如 Bloomberg)

之 ESG評估分析。 

Bloomberg將 ESG三面向的揭露完整度，依產業特性給予 ESG揭露分數、環境揭露分數、

社會責任揭露分數、公司治理揭露分數，讓投資人可以容易了解目前公司的 ESG面向揭露

程度，並依據 ESG指標給予權重分析。 

一、 環境揭露分數包含但不限於 CO2直接排放、CO2間接排放、總 CO2排放、每能源二

氧化碳排放強度、總溫室氣體排放量(總 GHG 排放)、氮氧化物排放、總能源消耗、

總用水、危害性廢棄物、總廢棄物、環保罰款數、環保罰款金額等因子。 

二、 社會責任揭露分數包含但不限於員工人數、員工離職率(%)、女性員工%、女性管理

階層%、職場意外、意外導致損失時間、意外死亡人數-約聘人員、意外死亡人數-員

工、意外死亡人數-總計、社區支出等因子。 

三、 公司治理揭露分數包含但不限於董事會規模、獨立董監事、獨立董監事%、董事任期

(年)、董事會招開數、董事會出席率、政治獻金等因子。 

四、 ESG 揭露分數為環境揭露分數、社會責任揭露分數以及公司治理揭露分數等各資料

點依據其重要性加權，例如，「溫室氣體排放量」資料的權重即高於其他揭露資料。

亦依據不同產業別，來調整分數並依權重計算之。 

五、 年度檢視：每年第一季檢視前年底股票投資部公募基金持股內容，若投資標的最近三

年內最差 ESG揭露分數<10，則基金不予投資。已持股者，基金經理人需於第一季內

賣出全部持股。惟若因特殊情形造成賣單無法成交時，應於每一營業日繼續掛單，直

至賣出為止。但因現金增資或除權配股所產生之在途股票，則不受上開之限制。 

六、 投資處檢視資料建檔管理並加會風險管理部。 

        

第三條 爭議性產業及不可投資名單 

一、 投資策略會議由各金控各子公司投資人員組成，其召開頻率約為雙週乙次。會議中討

論爭議性產業如：色情、軍火或違禁品相關產業，以及「違反社會責任之不可投資名

單」之標的 

二、 「不可投資名單」分為不符產品永續篩選條件、不符環保篩選條件、不符人權篩選條

件、有社會重大爭議以及近期遭檢調調查等五大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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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凡列入爭議性產業及「不可投資名單」標的。基金均不予投資。 

四、 基金原持有標的若新增至「不可投資名單」，基金經理人需於五個營業日(含)內將該

股剔除於基金投資組合中。惟若因特殊情形造成賣單無法成交時，應於再次一營業日

繼續掛單，直至賣出為止。但因現金增資或除權配股所產生之在途股票，則不受上開

之限制。 

 

 

第四條 ESG(環境、社會、公司治理)評估報告。 

每年第一季檢視前年底股票投資部公募基金台股持股內容，依持股金額佔台股前 50%出具

ESG(環境、社會、公司治理)年度評估報告。 

 

第五條 各基金適用本作業要點進行投資時，仍應注意符合基金相關之契約及公開說明書規範。 

 

第六條 本作業要點經總經理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第七條 本作業要點於 2020年 6月 1日訂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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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loomBerg ESG評估報表 

 

附件一 


